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九江市柴桑区淘汰落后产能

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属各场，各街道办事处，沙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赤湖湿地与候鸟保护中心，区政府有关部门，区直及驻区有关单位：

《九江市柴桑区淘汰落后产能攻坚行动方案》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2022年3月21日

九江市柴桑区淘汰落后产能攻坚行动方案
根据《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九江市淘汰落后产能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九府办字〔222〕10号）文件精神，为做好我区产业转型升级、淘汰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能耗双控工作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转型，推动我区工业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市场手段和依法行政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和技术标准的门槛作用，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

2．坚持淘汰落后和稳定发展相结合。既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又要统筹淘汰落后产能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把握好工作的节奏和力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关停并转。

（三）重点行业范围与要求

围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确定的六大高耗能行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结合我区产业发展实际，以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为重点，淘汰技术(工艺)方面落后产能，依法依规关停退出能耗、环保、质量、安全不达标和生产不合格产品的产能，分行业有序退出“限制类”产能；加快存量产能改造提升，推动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四）工作目标

到2023年底，我区落后产能应退尽退，僵尸企业及闲置土地处置率大幅度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充分利用产业政策和安全、环保、能耗、质量等企业综合评价标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二、重点任务

（一）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以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为重点，运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加快推动落后产能退出。

1．依法淘汰落后产能。全面摸底排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淘汰类”中落后生产工艺装备、落后产品目录内容，2022年10月底前全部淘汰出清。〔责任单位：区工信局、区发改委、区沙城电子科技创新中心、区沿江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心〕

2．依法关停退出能耗不达标产能。根据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五部门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发改产业〔2021〕1609号）文件精神，对能效低于本行业基准水平的企业，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逾期未整改或经整改仍未达标的，依法关停退出。〔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工信局〕

3．依法关闭环保不达标产能。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对超过大气和水等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违反固体废物管理法律法规，以及超过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排污的企业，依法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业、关闭。〔责任单位：柴桑生态环境局〕

4．依法关停质量不达标产能。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法，对相关产品质量达不到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产能，依法查处并责令停产整改，限期未整改或经整改仍未达标的，依法关停退出。〔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5．依法关闭安全不达标产能。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对安全生产条件达不到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产能，立即停产停业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吊销其相关证照。〔责任单位：区应急管理局〕

（二）有序推动重点高耗能行业“限制类”产能退出

以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为重点，全面摸底排查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的“限制类”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对属于限制类同时在“亩产效益”综合评价中被评为C类、D类的企业，企业进行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应关停退出。〔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工信局、区沙城电子科技创新中心、区沿江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心〕

（三）改造提升存量产能

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节能降耗、治污减排、提升工艺技术装备水平等方面的技术改造。对国家明确要求进行产能总量控制的行业，严格落实产能置换政策，鼓励和支持存量产能改造提升。〔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工信局、柴桑生态环境局〕
（四）清理“僵尸企业”、盘活闲置土地

加大对“僵尸企业”的清理整顿和闲置土地的盘活力度，将“僵尸企业”处置及闲置土地的处理与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助推工业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分局、区工信局、沙城工业园区管委会、区沙城电子科技创新中心、区沿江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心〕

三、政策措施

（一）清理相关扶持政策。全面清理取消对“两高”行业的政策扶持及各种不合理价格补贴政策。〔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工信局、区住建局、区水利局、区供电公司〕
（二）盘活土地资源。产能退出后的用地，依法依规进行合理规划使用，退出后的工业用地，原则上继续用于工业企业发展。〔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分局〕

（三）严格信贷政策。对主动退出落后产能的企业，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予以合理信贷支持。对未按要求退出落后产能的企业，严控新增授信，压缩退出存量贷款。〔责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柴桑支行〕

四、工作步骤

（一）制定方案（2022年3月上旬）。根据柴桑区产业特点，进一步划定范围，摸清底数，明确目标，细分任务，制定方案。

（二）宣传发动（2022年3月中旬）。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定力，广泛宣传淘汰落后产能的重要意义和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淘汰落后、提升传统、培育新兴”战略部署，摸清本地区落后产能底数，落实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三）企业自查（2022年6月中旬前）。相关部门要组织区内工矿企业进行自查，督促企业按本行动年度计划确定淘汰重点，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淘汰类相关产业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及产品的具体要求，进行自查，分类填表造册，形成自查报告，涉及落后产能的，提出整改方案，明确淘汰节点，并由企业法人签署承诺书。

（四）复核检查（2022年9月中旬前）。在自查基础上，相关部门组成“淘汰落后产能验收工作组”对区内所有工矿企业自查情况进行现场复核，逐企逐项验收并形成台帐。对企业自查发现的落后产能，要指导企业制定淘汰计划，规定淘汰时限，依法依规予以淘汰；对组织检查中发现企业存在的落后产能，属即时淘汰类的立即组织淘汰，对需整改提升的下达整改通知书；对弄虚作假、拒不作为、行为恶劣的要依法依规严惩。同时要建立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台账，收集从退出前企业基本情况（含经营情况、生产线情况、产品情况、产能情况等）到拆除中、拆除后等图文、视频资料，形成完整备查资料台账。

（五）整改关停（2023年7月中旬前）。相关部门在复核检查的基础上，根据企业处置类别，对属于主动（提前）退出类的企业要及时关停，完成设备拆除、证照注销、公示公告等工作；对整改类企业，要在此阶段全面完成整改并组织验收，对整改仍不达标企业，依法依规组织关停退出。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区工信局、区发改委、柴桑生态环境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自然资源分局等相关部门为成员的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工信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查全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责任单位：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二）强化责任落实。相关部门严格按照区淘汰落后产能攻坚行动方案的分工情况，开展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责任单位：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三）强化风险防范。要高度重视和做好产能退出企业的职工安置、企业债务处理等工作，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制定职工安置工作方案，依法妥善处理劳动关系，做好社会保险转移接续等相关工作。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落实就业创业帮扶等政策。妥善处理金融债权债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认真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责任单位：区委政法委、区委信访局、区人社局、区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柴桑支行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本方案执行对象为工矿企业。在执行本行动方案过程中，如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出台新的淘汰落后产能目录及标准，则将其纳入本行动范围一并贯彻执行，如与本方案冲突的则以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为准。

附件：九江市柴桑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九江市柴桑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组  长：黄  河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吴伟伟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李明干  区工信局局长

        冯胜东  区发改委负责人

张  军  区财政局局长

汪超群  柴桑生态环境局局长

桂  舜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刘玉南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吴园福  区自然资源分局局长

张  武  区信访局局长

            张才智  区水利局局长

            李泱泱  区人社局局长

殷  雄  沙城电子科技创新中心主任

聂勇林  沿江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周  伟  区供电公司经理

王学茂  人行柴桑支行行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工信局，李明干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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